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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为申请培训补贴协议

甲方（定点培训机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培训学员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关于印发<吉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吉财社〔2019〕591号)、《吉林省人社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过渡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吉人社联字〔2022〕139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方便培训活动组织开展，经甲乙协商同意，就甲方代替乙方申请培训补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按照国家和省市职业培训相关规定，认真组织开展职业培训活动，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。
二、乙方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甲方统一管理，按照培训有关要求，积极参与培训活动，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并取得相应培训合格证书。
三、培训结束后，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甲方代替乙方向财政部门申请培训补贴，培训补贴主要用于培训机构因培训而发生的费用，乙方积极配合甲方申请培训补贴工作，并提供相关材料和证件。
四、其他补充条款。（培训机构可具体调整）
五、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甲方（签字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20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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